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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全完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快速、高效、有序地实施救援，提高我区各有关部门和各企业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制订本预案。
[bookmark: _Toc50223100][bookmark: _Toc23345][bookmark: _Toc25934949][bookmark: _Toc11120][bookmark: _Toc12239][bookmark: _Toc27505][bookmark: _Toc3151][bookmark: _Toc21446]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1.3适用范围][bookmark: _bookmark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条例》《危险化学品名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范》《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监管部门应急预案框架指南的通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城镇燃气设计规范》《氨制冷企业安全规范》《海南省消防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省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海棠区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31422][bookmark: _Toc5511][bookmark: _Toc50223101][bookmark: _Toc18365][bookmark: _Toc12638][bookmark: _Toc14585][bookmark: _Toc21113][bookmark: _Toc25934950]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单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引发的火灾、爆炸、泄漏等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准备和救援处置工作（包括：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道路运输事故、民用爆炸品事故、城镇燃气事故、加油站的火灾、爆炸和泄漏事故等），且事故造成的后果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需要全区或多个部门调动应急资源进行处置：
（1）危险化学品经营、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发生一般事故。
（2）超出经营运输单位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3）应生产经营单位请求，或者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应急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4）需要区政府处置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5）发生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前期的应急救援。
[bookmark: _Toc11881]1.4 事故分级
危险化学品事故按照其性质、可控性、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由低到高分为四级：一般（四级）、较大（三级）、重大（二级）、特别重大（一级）。（下文中“以下”不包括本数，“以上”包括本数）
一般（四级）危险化学品事故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 10 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较大（三级）危险化学品事故
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 10 人以上、50 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重大（二级）危险化学品事故
造成 1O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特别重大（一级）危险化学品事故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bookmark: _Toc1584][bookmark: _Toc3522][bookmark: _Toc25819][bookmark: _Toc224][bookmark: _Toc25934951][bookmark: _Toc25389]1.5 响应分级
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性质、特点、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大）、三级（较大）和四级（一般），一级为最高级别。
（1）四级（一般）响应
经现场初步研判，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2）三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特别重大）应急响应
经现场初步研判，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三级）、重大事故（二级）、特别重大事故（一级）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区危化品事故应急指挥部立即组织实施事故前期的应急救援，由区委、区政府立即向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并请求支援，听令启动应急响应（三级响应、二级响应、一级响应）。
[bookmark: _Toc6004][bookmark: _Toc50223102][bookmark: _Toc25725]1.6 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331665457]（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要始终把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bookmark: _Toc331665458][bookmark: _Toc331665459]（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区应急管理局和区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企业履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主体责任。    
（3）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区人民政府与社区、村（居）委会密切配合，以属地为主，实行属地领导负责制。充分发挥企业、单位的自救作用。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与重建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4）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全区各类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设备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利用各种通信手段，及时、准确地传输应急事故信息，保证统一指挥和调度。
（5）平战结合，专兼结合。经常性地做好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准备工作，把事前预防和事后应急有机结合。既要发挥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作用，又要发挥经过专门培训的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作用。
（6）依靠科技，增强能力。依靠先进的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预警预防水平；依靠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靠专家力量，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bookmark: _Toc1805][bookmark: _Toc32680][bookmark: _Toc30115][bookmark: _Toc50223103][bookmark: _Toc76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963][bookmark: _Toc22750338][bookmark: _Toc16455][bookmark: _Toc274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748041][bookmark: _Toc504_WPSOffice_Level2]1.7 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三亚市海棠区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各相关社区、村（居）委会、企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749][bookmark: _Toc3340][bookmark: _Toc1187][bookmark: _Toc633][bookmark: _Toc25934952][bookmark: _Toc50223104][bookmark: _Toc17514][bookmark: _Toc18055]2 风险分析与应急资源
[bookmark: _Toc27329][bookmark: _Toc8635][bookmark: _Toc458][bookmark: _Toc50223105][bookmark: _Toc25848][bookmark: _Toc25934953][bookmark: _Toc30753][bookmark: _Toc13302]2.1 风险分析
[bookmark: _Toc10225][bookmark: _Toc25934954][bookmark: _Toc50223106][bookmark: _Toc29401][bookmark: _Toc15478][bookmark: _Toc16304][bookmark: _Toc9216]2.1.1 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
辖区常见大宗危险化学品为汽油、柴油、液化天然气、液氨、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等易燃易爆物品；偶发输入、贮存、使用危险化学品还有硫酸、酒精、天那水、硝酸、盐酸、氢氧化钠等。主要危险特性：
（1）易燃性。天然气、燃油、液化石油气等危险化学品组分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是可燃性有机物质，着火点、闪点较低，只要足够的点火能量，很容易发生燃烧。
（2）易爆性。天然气、燃油、液化石油气、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等危险化学品的爆炸极限很低，尤其是可燃气体和轻质油品，浓度在爆炸极限范围内的可能性很大，引爆能量仅为0.2mJ，绝大多数引爆源都具有足够的能量来引爆油气混合物。
（3）易积聚静电荷性。燃油、液化石油气、液氨等危险化学品在输运、装卸和加油作业时产生大量的静电，并且静电的产生速度远大于流散速度，很容易引起静电荷积聚，静电电位往往可达几万伏。而静电积聚的场所，常有大量油品存在，很容易造成静电事故。
（4）易受热膨胀性。燃油、液化石油气、液氨等危险化学品受热后，温度升高，体积膨胀，罐内压力增加，容易造成容器胀破。
（5）易蒸发、易扩散和易流淌。燃油、液化石油气等石油产品主要由烷烃和环烷烃组成，烃类分子很容易离开液体，挥发气体。油品蒸气受风影响扩散范围广，并沿地面漂移，积聚在坑洼地带，很容易发生火险。
（6）毒性。液氨具有一定的毒性，属于刺激性物质。
（7）腐蚀性。液氨具有腐蚀性形成冻伤，氢氧化钠具有腐蚀性形成灼烫
[bookmark: _Toc14099]2.1.2 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型
辖区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三亚中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三亚海棠湾轻化有限公司等。加油（气）站主要有三亚迅发石油贸易海棠湾迅发加油站、三亚海棠湾轻化有限公司海棠湾供气站等。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三亚市民用管道天然气建设及经营管理，担负着全市50.8万常住人口生活及公共设施的供用气需要的生产运行及安全管理。第一气源站位于海棠区龙江风情小镇对面，立式储罐储存LNG，其加工量或数量135t，构成四级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事故主要是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经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腐蚀、冻伤、灼烫等。
（1）火灾事故：指燃烧物质主要为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事故，通常情况下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可燃性，遇到明火、静电、电气、雷击等火源时，容易发生火灾事故。
（2）爆炸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发生化学反应的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液化石油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天然气、燃油、液化石油气、甲醇等危险化学品，其爆炸极限低，范围广，容易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气体，发生爆炸事故。
（3）中毒和窒息事故：主要指人体吸入、食入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危险化学品一般都具有一定毒性，吸入、食入或接触会引起中毒，并且在密闭环境下，容易发生窒息事故。
（4）灼烫事故：主要指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意外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表面接触造成明显破坏的事故。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碱性的腐蚀品。
（5）泄漏事故：主要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容易造成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
（6）其他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其他危险化学品意外事件，如盛装危险化学品的罐体、车辆倾倒或倾覆，可能但未发生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伤、泄漏等事故。
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事故防控的重点在汽油、柴油、液化天然气、液氨等物品的运输、贮存与销售、使用环节。民用管道天然气供气企业、加油（气）站，以及液氨使用单位为重点关注点。
[bookmark: _Toc19278][bookmark: _Toc50223109][bookmark: _Toc25934957][bookmark: _Toc16137][bookmark: _Toc25090][bookmark: _Toc20490][bookmark: _Toc13983][bookmark: _Toc28600]2.2 应急资源
[bookmark: _Toc24027]2.2.1 应急队伍
（1）主要力量：主要依托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人民武装部，以及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市住建局、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应急队伍，根据需要协调驻地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武警、预备役部队等应急队伍参加应急救援。
（2）专业力量：全区以应急管理、水务、农业农村、卫健委、市场监督、综合执法、公安、住建交通、旅文、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部门和单位成立的专业应急队伍。
（3）基层力量：各乡镇、社区、村（居）委会建立以基层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退伍军人、青年党员、团员组成的民兵应急队伍。
（4）社会力量：三亚蓝天志愿者救援中心、凤凰机场消防护卫支队等应急救援力量，辖区危化品企业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组建的35人的三亚长丰天然气抢险队，以及三亚福山油田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志愿消防队或义务消防员等应急力量，是政府救援辅助力量的补充。
（5）应急专家：依托市应急管理局和省应急管理厅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
[bookmark: _Toc16942]2.2.2 应急装备物资
全区应急管理、水务林业、卫生健康、农业农村、公安、消防、住建交通、资规、通讯、电力等部门和单位都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装备，基本满足应急所需。区政府每年投入资金对应急物资和装备进行购置补充。
[bookmark: _Toc25648]2.2.3 医疗资源
依托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301海南分院、三亚市哈尔滨鸿森医院、海南圣巴厘医院、经纬航空转运中心等医疗机构救护车及相关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医务人员。
[bookmark: _bookmark8][bookmark: 职责划分][bookmark: 应急组织体系][bookmark: _Toc24428][bookmark: _Toc21846][bookmark: _Toc26238][bookmark: _Toc25934962][bookmark: _Toc8752][bookmark: _Toc16303][bookmark: _Toc28371][bookmark: _Toc50223110]3 组织指挥系统与职责
[bookmark: _Toc25934963][bookmark: _Toc7504][bookmark: _Toc21816][bookmark: _Toc50223111][bookmark: _Toc27941][bookmark: _Toc17317][bookmark: _Toc16494][bookmark: _Toc2009]3.1 应急组织体系
设立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指挥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为区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由区委、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组成。
区危化品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应急办”），为区综合协调机构（即办事机构），设在区应急管理局。
区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发展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依据事故灾难的性质和危及程度，设立应急工作组。
应急救援队伍包括综合性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志愿者队伍等。
[bookmark: _Toc22015]3.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4464]3.2.1 区应急指挥部组成
区应急指挥部负责全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指挥本辖区内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以及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先期处置工作。
指 挥 长：区政府区长
副指挥长：分管副区长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成    员：区应急管理局、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市交警支队海棠大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教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水务林业局、区总工会、区司法局、海棠湾供电所、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等有关单位分管领导或相关人员。  
根据实际需要，区危化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可临时增加有关成员单位。
[bookmark: _Toc24595]3.2.2 区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负责贯彻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突发事故预防与救援法规；
（2）组织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组织指挥危险化学品突发事故的处理和应急救援、人员疏散的实施；
（4）组织、协调、指挥卫生健康、公安、住建交通、消防救援、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危险化学品突发事故现场急救抢险工作；
（5）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6）确定现场指挥人员，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7）根据应急救援需要，组建若干应急救援工作组；
（8）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9）确定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职责；
（10）事故信息的上报与披露，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bookmark: _Toc10346][bookmark: _Toc20200][bookmark: _Toc30117][bookmark: _Toc15897][bookmark: _Toc25934966][bookmark: _Toc50223114][bookmark: _Toc7414]3.2.3 指挥长职责
（1）向区委、区应急指挥部及相关领导报告危险化学品事故，通报各有关部门；
（2）组织召开应急工作会议，分析解决应急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应急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3）全面负责指挥和协调各单位的应急行动，负责应急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协调横向和纵向应急力量；
（4）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评估事故危害程度和范围，预测发展趋势，必要时，报请上级启动上一级预案；
（5）根据上级指令，完成相应的应急任务；
（6）向上级领导汇报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况。
[bookmark: _Toc10353][bookmark: _Toc50223115][bookmark: _Toc10460][bookmark: _Toc25934967][bookmark: _Toc11525][bookmark: _Toc17846][bookmark: _Toc19981]3.2.4 副指挥长职责
（1）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状态下的各项工作；
（2）完成总指挥指定工作，特别情况时代行总指挥职责。
[bookmark: _Toc8027][bookmark: _Toc50223116][bookmark: _Toc18088][bookmark: _Toc25934968][bookmark: _Toc11230][bookmark: _Toc30451][bookmark: _Toc3285]3.2.5 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受理事故报警，负责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监督检查各地、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全区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负责事故信息的收集、综合和研判，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本预案的建议；指导协助事发社区、村（居）委，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等工作；组织协调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事故调查处理；协调组织、调集救援装备和物资；对接市气象局，协调气象监测和气象预报工作。
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场扑救；承担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等生产安全事故抢险和灭火救援工作；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本预案的建议。
区人民武装部：协助政府转移、解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危险地带的群众,组织民兵或根据需要协调辖区驻军等参加应急抢险救灾行动。
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负责受理事故报警，搜救受害人员，实施警戒区域内无关人员的紧急疏散；实施现场警戒与交通管制；维护事故现场及周围地区的治安秩序；查明伤亡人员身份和致害因素；控制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市交警支队海棠大队：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的领导下，组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道路交通管制；参与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参与燃气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提供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设备。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调度应急救援的运输车辆，运送疏散、撤离人员和运输救援物资；负责上报市交通调用危险化学品转运车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协助公安部门维护事故现场周边控制区域的交通和治安秩序；负责相关公共区域废弃物的清理。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负责组织对事故现场大气、土壤、水体的应急监测，测定事故污染区域、污染程度；提供污染物清除处置建议和环境恢复建议等相关环保技术支持，指导协助当地政府做好环境污染处置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引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负责提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涉及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处置方案，提供技术支持；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区教育局：督促学校制定和开展安全事故疏散预案；组织事故周围中、小学校、幼儿园人员的疏散撤离，做好劝说和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指导农业农村行业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指导、检查和督促农业农村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按规定及时报送相关事故信息；组织、指导开展农业农村行业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应急演练工作。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及时向区政府报告事故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传达落实中央、省、市、区政府关于事故抢险救援的指示和批示；跟踪、督办、反馈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相关工作的落实情况。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事故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组织协调事故现场记者采访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在相关媒体上发布应急疏散、区域警戒等重要公告。
区委统战部：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涉及涉外人员和民族宗教信仰事务处置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区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协调区级救灾物资；负责协调、指导长输管道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应对工作，协调区供电部门做好电力行业突发事件的电力运行和应急电力保障；负责协调通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区财政局：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工作经费。
区商务局：配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做好事故灾害群众生活必需品等物资的市场投放、调用等工作；负责协调事故灾害期间市场供应保障、关停和恢复经营等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确定主要救治医院，储备相应的医疗器材、装备和急救药品；负责组织协调受伤害人员医疗救治工作。
区水务林业局：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期间的供水保障；组织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波及森林火灾的应急处置。
区总工会：参与生产安全事故人员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和事故善后处理等有关工作。
区司法局：指导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生产安全事故提供法律服务；参与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海棠湾供电所：协调电网停电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提供应急救援所需的电力保障。
[bookmark: _Toc436234918]社区、村（居）委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积极参与现场救援工作。参与善后处理、现场警戒、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向区政府报告事态发展及救援情况。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区政府和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需要其他部门支持和配合时，区应急办负责组织协调。
[bookmark: _Toc19770][bookmark: _Toc26268][bookmark: _Toc25934969][bookmark: _Toc28356][bookmark: _Toc2924][bookmark: _Toc3487][bookmark: _Toc50223117]3.3 区办事机构及职责
区应急指挥部下设区应急办，设在区应急管理局，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区应急办为区应急指挥部办事机构，履行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管理的综合协调职能，负责承担区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主要职责：
（1）统筹管理、协调处理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的具体事务；
（2）编制和修订区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及其操作手册，组织协调预案演练、业务培训和应急物资储备，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与措施的落实；
（3）督促指导各社区、村（居）委、企业制定相关预案并做好预案的备案工作；
（4）动态掌握危险化学品风险、隐患和事故信息，做好预测和预警，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本预案的建议；
（5）组织或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灾情统计、核查、上报、新闻发布和事故评估、调查处理工作；
（6）承办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7734]3.4 现场指挥部及工作组
[bookmark: _Toc15997]3.4.1 现场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指挥部的一线指挥长，由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指定，或由副指挥长担任，负责指挥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及时向区政府报告事故灾难发展及救援情况。现场应急指挥部成员，根据事故发展特点，由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
主要职责：
（1）划定事故现场的警戒范围，实施必要的交通管制及其他强制性措施；
（2）研究判断危险化学品性质及危害程度，组织控制和消除事故危害源；
（3）必要时，调度或征集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4）组织营救受害人员，转移受威胁人员和重要财产； 
（5）向区应急指挥部报告现场应急救援进展情况；
（6）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现场应急结束的建议，经区应急指挥部同意后宣布现场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50223119][bookmark: _Toc8642]3.4.2 应急工作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灾难的性质和危及程度，设立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医疗卫生、警戒保卫、后勤保障、善后处理、新闻宣传、现场监测评估等应急工作组，各负其责，开展救援工作。根据事故现场需要，可成立相应工作组开展工作。应急工作组负责人由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事发地社区、村（居）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综合协调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配合单位为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教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财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水务林业局、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等有关单位。
负责一般及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协调工作；通知、联络区危化品事故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召开事故应急救援现场会议，协调各专业处置组的抢险救援工作；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区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工作情况。
抢险救援组：由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配合单位为区应急管理局、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教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水务林业局、海棠湾供电所、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等有关单位。
负责组织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工作。
医疗卫生组：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配合单位为辖区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
负责组织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参加，负责医疗救护、卫生防疫工作。
警戒保卫组：由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牵头，配合单位为市交警支队海棠大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教育局、事发地社区、村（居）委等有关单位。
负责实施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维护治安秩序，保护事故现场，负责协调事发地交通管制等工作。
后勤保障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配合单位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水务林业局、海棠湾供电所等有关单位。
负责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备、资金、交通工具、电力的供应，确保运输和通信畅通。
善后处理组：由区总工会牵头，配合单位为区商务局、区司法局、区委统战部、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等有关单位。
负责受灾群众的安置以及安置人员的生活保障，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新闻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配合单位为区应急管理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委统战部等有关单位。
负责组织有关单位起草新闻稿，统一发布事故信息，客观公布事故进展、政府举措、公共防范措施，指导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和网络舆情的监控，并根据应急处置情况开展后续的信息发布工作。
现场监测评估组：由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牵头，配合单位为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务林业局等有关单位。
负责事故现场检测、鉴定与评估，综合分析检测数据，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依据。
其他工作组：现场救援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可增设其他工作组。
[bookmark: _Toc1719][bookmark: _Toc50223120][bookmark: _Toc422][bookmark: _Toc16898][bookmark: _Toc2813][bookmark: _Toc31278][bookmark: _Toc25934971][bookmark: _Toc14016][bookmark: _Toc29236]3.4.3 应急专家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化工专家参加，参与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对救援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给予指导，协同现场救援应急指挥部制定应急结束后的恢复计划，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15314][bookmark: _Toc7090][bookmark: _Toc25934972][bookmark: _Toc3045][bookmark: _Toc13995][bookmark: _Toc10509][bookmark: _Toc50223121][bookmark: _Toc6932][bookmark: _Toc31397]3.5 应急救援队伍
[bookmark: 4.1危险源监控][bookmark: _bookmark10][bookmark: _Toc8712][bookmark: _Toc21443][bookmark: _Toc4300][bookmark: _Toc22459][bookmark: _Toc25934973][bookmark: _Toc26006]建立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以及中石化集团海棠分公司等驻区各石油、石化、燃气经营运输单位救援力量作为全区应急救援处置队伍，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和人员救援等工作。
[bookmark: _Toc28939] 4 预防与应急准备
[bookmark: _Toc4693]4.1 信息管理
（1）生产经营单位要收集整理法律法规、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风险、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应急资源、应急预案、事故案例、辅助决策等信息，建立互联共享的应急信息系统。
（2）事发单位和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要及时、主动向有关部门提供与事故应急救援有关的资料。有关部门提供事故前有关监督检查的资料，为区危化品事故应急指挥部研究制订救援方案提供参考。
[bookmark: _Toc17931]4.2 责任落实
（1）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各有关单位、社区、各村（居）委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日常防范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领导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安全生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大力提升整体安全生产水平，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2）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将监管责任分层级、分领域落实到相应的部门，压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
（3）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企业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落实岗位职责制度措施，建立完善企业、车间、班组、操作岗位全程化的制度体系，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加强岗位责任公示、教育培训和管理考核，提高企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
（4）推动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立完善覆盖行业主管部门、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考核及奖惩措施，激励担当作为，做到齐抓共管、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bookmark: _Toc5339]4.3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加强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加强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的指导和建设工作，发挥其第一时间控制现场，防止事态扩大。
[bookmark: _Toc6273]4.4 应急物资储备
各有关单位、各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即一旦发生事故，要保证处置和救援工作能够有效地实施，必须做好救援设备、器材、物资等准备，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做好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应急装备和物资的准备工作，且应当定期检测、维护其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使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正常使用。认真落实应急装备和物资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9561]4.5 预案编制
（1）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经专家评审，按程序批准、印发、备案。
（2）其他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应急预案，由区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的部门应急预案，经专家评审，按程序批准、印发、备案。
（3）生产经营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应急预案、相关现场处置方案和操作手册，由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编制实施，经专家评审后，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并按程序备案。
[bookmark: _Toc20041]4.6 宣传教育
（1）区应急管理局每年会同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开展面向领导干部、应急管理干部、新闻发言人、基层干部的应急管理专题培训，提升其预防和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2）有关部门应当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宣教活动，增强全民安全生产意识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能力。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以及安全实景模拟教育基地等多种载体，开展应急宣传教育。
（3）区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培训员工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提高全体员工的危机意识；与所在企业、社区、村（居）委会建立互动机制，利用各种媒体向周边群众宣传相关应急知识。
（4）区应急管理局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应急志愿者培训工作，使其掌握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危险化学品应对基本技能，增强现场组织、自救互救以及配合专业应急队伍开展工作的能力。
[bookmark: _Toc25189]4.7 培训
（1）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安全知识、专业知识、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综合培训。
（2）有关部门组织本行业、本系统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开展相关人员的上岗培训和业务培训，提高其应急救援能力和安全防护技能。
（3）有关部门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内容列入培训的课程，做好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16728]4.8 应急演练
（1）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统筹协调和检查指导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工作，负责规划、组织和实施区级综合应急演练。
（2）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建立预案演练制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及通信联络，确保紧急状态下的有效沟通和统一指挥。通过应急演练，培训和锻炼应急救援队伍，改进和完善应急预案，并做好演练评估工作。
（3）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等企业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预案或专项预案的应急救援演练，通过演练不断提高企业在发生事故时能迅速反应、正确有效地处置的能力，以降低事故引起的各种损失。
[bookmark: _Toc30681]4.9 值班值守
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高危企业、专业应急救援机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各专业应急救援机构应加强抢险设备的维护保养，抢险队员实行全天候备战。
[bookmark: _Toc10939]4.10 隐患排查和治理
各有关单位、生产经营企业要定期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检查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危险化学品系统性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涵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建立风险防控和隐患处置台账，对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3960]4.11 督导检查和整改落实
按照国家规定建立督导检查制度，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督促、指导，并将督查意见及时通报区政府；对需要整改的问题，应当责令有关部门和单位限期整改。区应急管理局定期组织有关部门重点对指挥机构和抢险救援队伍建设、应急物资装备储备、隐患排查和治理、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制度建设、培训演练的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当责令责任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处理。
[bookmark: _Toc13923]5 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7177]5.1 监测
[bookmark: _Toc3701]5.1.1 危险化学品监测
（1）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生产经营企业要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危险化学品监测信息进行分析，及时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管理措施。主要管理措施：
1）加强对易燃易爆、有腐蚀性的危险物品的管理，督促各企业设立专用存放场所，派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增加警示标志等；
2）强化危险作业审批流程，通过定期巡检检查减少风险的存在，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3）要求各危险化学品企业加强安全防护设施的投入（包括通风设施、除尘设备、降噪设施、护栏、漏电保护、消防设施等）；
4）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定期对本单位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进行检测和控制，防止爆炸和中毒、窒息事故的发生；
5）监督危险化学品企业要按规定佩戴（配发）劳动防护用品；
6）定期组织检查排查和治理各类隐患；
7）强化安全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2）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安全隐患进行调查、登记、分级分类管理，及时处理安全隐患信息，定期更新数据库。
（3）对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隐患，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对可能引发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安全隐患，应当依法采取停产整顿或者关闭措施。
（4）对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其他事故灾害的信息进行监控。
（5）对已经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事态进行监控。
（6）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及涉及使用环节重点企业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报告和建档等监控制度，严格落实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于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
[bookmark: _Toc13001]5.1.2 重大危险源监测
区应急管理局及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对存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测，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与监控，重点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 
（2）预防生产安全事故措施的落实情况； 
（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登记建档等情况； 
（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估、检测、监控情况； 
（5）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设备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情况； 
（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现场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的情况； 
（7）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情况； 
（8）应急救援组织建设和人员配备的情况； 
（9）应急救援预案和演练工作的情况； 
（10）配备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及维护、保养的情况； 
（1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日常管理的情况；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存在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立即排除；在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bookmark: _Toc25080]5.2 预警
[bookmark: _Toc4890]5.2.1 预警级别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划分标准如下：
（1）红色预警（一级预警）。危险化学品发生大量泄漏或火灾爆炸事故，可能影响到周边较大范围内的居民，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2）橙色预警（二级预警）。危险化学品发生大量泄漏或火灾爆炸事故，可能影响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3）黄色预警（三级预警）。危险化学品发生一定量泄漏或火灾爆炸事故，不会影响到周边居民，可能造成一定社会影响。
（4）蓝色预警（四级预警）。危险化学品发生少量泄漏或火灾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尚未发生扩散，不会造成社会影响。
[bookmark: _Toc18966]5.2.2 预警行动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区应急指挥部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进行评估，预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级别，立即实施分级预警行动：
（1）红色预警（一级预警）。经市有关部门研判可能发生特大危化品事故，由市有关部门汇报给省政府、省应急管理厅，建议启动国家或省级应急预案，在国务院及省政府指挥下进行事故应急工作。
（2）橙色预警（二级预警）。经市有关部门研判可能发生重大危化品事故，由市有关部门汇报给省政府、省应急管理厅，建议启动省级应急预案，并进行事故先期处置，在省政府指挥下进行事故应急工作。
（3）黄色预警（三级预警）。经区应急指挥部研判可能发生较大危化品事故，并汇报给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建议启动市应急预案，并进行事故先期处置，在市政府指挥下进行事故应急工作。
（4）蓝色预警（四级预警）。经区应急指挥部研判可能发生一般危化品事故，启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同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当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区应急办同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同时按程序向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发布相关预警信息，督促企业做好防范工作。
[bookmark: _Toc29352]5.2.3 预警信息发布和解除
由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相关公共信息平台，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区域内各有关单位要积极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预警信息内容包括事故的类别、位置、原因、危险化学品事故性质、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咨询渠道、发布单位和发布时间等。
预警信息发布和解除权限：
（1）蓝色预警：由区政府负责发布和解除。
（2）黄色预警、橙色和红色预警：由区应急管理局向区政府提出预警建议，按程序向上级请示批准后，授权区政府发布和解除。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互联网、特定区域应急短信、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bookmark: _Toc19024]6 信息报告与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2500][bookmark: _Toc23041][bookmark: _Toc50223123][bookmark: _Toc27948][bookmark: _Toc23640][bookmark: _Toc23111][bookmark: _Toc25934974][bookmark: _Toc24940]6.1 事故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9277]6.1.1 事故信息报告时限和程序
区应急管理局设立专门的值班室和值班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受理事故报告和举报，上报事故情况。
（1）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生产经营单位事故现场有关人员要立即向企业主要负责人报告。企业主要负责人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自救和互救。
（2）企业主要负责人立即向区应急管理局和其他负责安全生产监督职责的部门报告事件简要情况。
信息报告通讯联络方式：
1）政府服务热线：12345
2）公安分局：110
3）消防救援支队火警报警电话：119
4）医院急救中心：120
5）应急管理局：38888130
6）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专线：0532-83889090
（3）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区政府报告，发生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还须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半小时，书面报告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应及时报告。
（4）对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要区域或敏感时期，不受分级标准限制，要立即上报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政府。
（5）涉及港澳台、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区政府要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市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19222][bookmark: _Toc12905][bookmark: _Toc25934977][bookmark: _Toc23196][bookmark: _Toc50223126][bookmark: _Toc2088][bookmark: _Toc9147]6.1.2 事故信息报告内容和要求
信息报告应简明扼要、快捷准确。事故信息报告分为首报、续报和总报。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信息来源，事故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数量，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目前事故处置进展情况，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bookmark: 信息报告的程序][bookmark: 4.3信息报告与处置][bookmark: _bookmark12][bookmark: _Toc25934978][bookmark: _Toc14499][bookmark: _Toc50223127][bookmark: _Toc3316][bookmark: _Toc13501][bookmark: _Toc11568][bookmark: _Toc3106][bookmark: _Toc13582]6.2 先期处置
（1）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生产经营单位等应当立即启动企业和相关预案应急响应程序，在区应急指挥部及其有关部门介入之前，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控制危险源，组织有关力量进行应急处置和抢救遇险人员，并按照规定将事故信息及应急响应启动情况报告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区应急管理局和相应行业主管部门。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现场人员撤离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技术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等应急救援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2）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和事发企业应当按照区应急指挥部的指示，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3）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和事发企业应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和工作人员营救遇险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隔离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信息。 
（4）事发地或事发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组织相关力量开展遇险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救治；研判事故发展趋势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交通管控，事故现场隔离、秩序维护，受到威胁人员的疏散；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安抚；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作的信息要依法发布，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避免或者减少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5）区应急指挥部负责处置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按照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本区各方面力量资源，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本辖区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根据上级应急指挥部的指令，紧急疏散事故周边群众，并做好安置，做好本辖区应急救援组织工作。
[bookmark: _Toc50223131][bookmark: _Toc6596]7 应急响应与处置
[bookmark: _Toc3318][bookmark: _Toc6504][bookmark: _Toc19169][bookmark: _Toc7881][bookmark: _Toc25934983][bookmark: _Toc50223132][bookmark: _Toc5583][bookmark: _Toc13724]7.1 分级响应
发生在辖区范围内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如果不具备扩散性，也无需进行人员抢救、环境及财产保护的，可不必要升级应急预案响应程序，直接进入善后处理和调查处理程序。
对于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区应急指挥部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立即采取或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2059]7.1.1 四级（一般）应急响应程序
经现场初步研判，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区应急管理局立即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专家对事故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综合评估，经确认达到四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时，立即报区应急指挥部申请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向市应急管理局和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2）区应急指挥部批准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命令，并根据需要临时成立现场指挥部。
（3）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区应急办及时通知相关成员单位到达事故现场，成立应急工作组。现场指挥部根据应急指挥部具体指挥协调，组织制定应急救援及防止事故引发次生衍生灾害的方案，向各应急工作组下达应急任务。
（4）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有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做好救援人员的防护。
（5）及时向指挥长报告救援处置、事态评估情况和工作建议，落实领导批示和指示。
[bookmark: _Toc32457]7.1.2 三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特别重大）应急响应程序
经现场初步研判，发生三级（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社区、村（居）委会报告的事故应急情况，区应急指挥部立即报区委、区政府，同时立即上报市政府直至省政府请求增援，并建议启动市级以上应急预案响应程序。听令启动三级以上应急响应时，区应急指挥部按照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组织本区各方面应急资源，调动全区应急救援队伍和资源进行先期处置，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
（1）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区应急指挥部和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指示，负责协调有关部门调派应急资源和力量加大增援事故现场。
（2）事发企业根据政府部门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3）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根据区应急指挥部和上级要求，做好周边群众安全转移。
（4）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教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水务林业局、海棠湾供电所等有关单位，根据区应急指挥部和上级要求，组织本部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投入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5）周边企业或涉及单位根据工作部署启动本部门的应急预案，防止事故扩大蔓延。
（6）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有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做好救援人员的防护。
[bookmark: _Toc3681][bookmark: _Toc16507][bookmark: _Toc5058][bookmark: _Toc50223136][bookmark: _Toc22069][bookmark: _Toc25559][bookmark: _Toc25934987][bookmark: _Toc20875][bookmark: _Toc12345][bookmark: _Toc28830]7.2 指挥协调
启动四级（一般）应急响应时，区应急指挥部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的要求，组织开展自救互救、现场管控、事故应急处置、队伍物资保障等应急处置工作。当启动三级（较大）及以上应急响应时，指挥权移交给市级以上应急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50223137][bookmark: _Toc467954078][bookmark: _Toc30812]7.2.1 区应急指挥部主要工作任务
（1）及时掌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态进展情况，向区政府报告；
（2）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传达并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区应急指挥部有关决定事项和上级领导的批示、指示；
（3）必要时向市政府申请协调驻市军警应急增援；
（4）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bookmark: _Toc278957030][bookmark: _Toc50223138][bookmark: _Toc467954079][bookmark: _Toc27421]7.2.2 区应急办主要工作任务
（1）将有关事故信息通报区委宣传部；
（2）根据现场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
（3）协调有关部门、专家和应急人员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采取应急救援行动；
（4）协调有关社区、村（居）委会、有关部门提供人力、物资、装备、技术、通信等应急保障；
（5）及时掌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态进展情况，向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应急指挥机构报告；
（6）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bookmark: _Toc467954080][bookmark: _Toc50223139][bookmark: _Toc278957031][bookmark: _Toc20446]7.2.3 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主要工作任务
（1）根据本地区预案要求，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开展应急救援和现场先期处置工作，向区政府和区应急指挥部报告情况。 
（2）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做好人力、物资、装备、技术等应急保障工作，协助事故现场警戒和人员疏散转移等现场管控工作。 
（3）组织动员、指导和帮助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和应急防护工作。 
（4）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bookmark: _Toc6597]7.2.4 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工作任务
在区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和指导下，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主要工作任务：
（1）指导并参与事发单位开展自救互救、现场管控、事故应急处置和人员防护等工作。
（2）根据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需要，组织、协调相关应急救援专家、队伍、应急装备等应急资源参与事故应急处置； 
（3）落实区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的指示，及时向现场指挥部、区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处置情况；
（4）其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bookmark: _Toc1538]7.2.5 社会动员
根据需要，区应急指挥部可以向市应急指挥机构申请辖区外的社会力量支援，由有关部门和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组织有关社会力量进行支援。区政府、区应急指挥部可发布社会动员令，具备应急救援资源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力量，协助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事故预防、自救互救、紧急救援、秩序维护、后勤保障、恢复重建等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2894][bookmark: _Toc50223140][bookmark: _Toc30396][bookmark: _Toc26568][bookmark: _Toc17190][bookmark: _Toc2380][bookmark: _Toc25913][bookmark: _Toc4426][bookmark: _Toc25934988][bookmark: _Toc3107]7.3 现场管控
现场指挥部及时了解现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遇险人员伤亡、失踪或被困等情况；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数量、应急处置方法等信息；周边建筑、居民、地形、电源、火源等情况；风速、风向等气象信息；事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应急救援设备、物资、器材、队伍等应急力量情况；相关装置、设备、设施损毁情况等），现场指挥部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情况，研究分析采取安全、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24356]7.3.1 人员疏散转移
（1）人员疏散组迅速将警戒区及污染区内的群众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2）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如事故物质有毒时，需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或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3）应向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4）不要在低洼处滞留。进入安全区域后，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5）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或着火区。
[bookmark: _Toc9248]7.3.2 建立警戒区域
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危险化学品自身及燃烧产物的毒害性、扩散趋势、火焰辐射热和爆炸、泄漏所涉及到的范围等相关内容对危险区域进行评估，确定警戒隔离区。
由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牵头警戒保卫组负责实施事故现场警戒隔离工作。在警戒隔离区边界设警戒标志，并设专人负责警戒；泄漏溢出的化学品为易燃易爆物品时，警戒区域内应严禁各类火种；对事故现场周边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严禁无关车辆进入；清理主要交通干道，保证道路通畅；合理设置出入口，除应急救援人员外，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根据事故发展、应急处置和动态监测情况，适当调整警戒隔离区。
[bookmark: _Toc4256]7.3.3 人员防护与救护
（1）应急救援人员防护
1）由参与事故应急处置的救援队伍和单位负责调集所需安全防护装备。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应针对不同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入现场救援。
2）控制、记录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
3）负责现场安全监测人员若遇直接危及应急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应立即报告救援队伍负责人和区应急指挥部，救援队伍负责人、区应急指挥部应当迅速做出撤离决定。
（2）遇险人员救护
1）救援人员应携带救生器材迅速进入现场，将遇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
2）将警戒隔离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撤离要选择正确方向和路线。
3）对救出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和登记后，由专业医疗卫生机构救治。
（3）公众安全防护 
1）区指挥部根据疏散要求，决定并发布疏散指令。
2）应选择安全的疏散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
3）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害特性，指导疏散人员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采取简易有效的措施保护自己。
[bookmark: _Toc30836]7.3.4 应急处置措施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情况比较复杂，各种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不同，理化特性存在差异。现场处置时应根据其毒害性、消防要求，个人防护条件、救援人员专业知识、应急器材、周边环境等不同情况，需专家组进行针对性指导，提出具体处置措施。
（1）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确定火灾发生位置；
2）确定引起火灾的物质类别（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物品、自燃物品等）；
3）确定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4）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危险源分布情况；
6）确定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包括人员防护、隔离、切断物料源头、可燃气体检测、断电、断火源、倒置、企业现场应急措施）；
7）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火灾与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
8）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周围区域可能影响规模和程度；
9）火灾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控制火灾蔓延或产生爆炸、爆裂、喷溅、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0）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队伍等）。
（2）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确定爆炸地点；
2）确定爆炸类型（物理爆炸、化学爆炸）；
3）确定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气体、液体、固体）；
4）确定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5）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7）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如火灾、二次爆炸等）；
8）确定爆炸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包括断电、断火源、断物料、冷却等再次爆炸控制手段、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9）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专业救援队伍等）。
（3）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
2）确定泄漏的化学品种类（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
3）确定泄漏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4）确定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
5）确定是否有泄漏物质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7）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8）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
9）气象信息；
10）泄漏扩散趋势预测；
11）明确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泄漏是否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中毒等后果，可燃气体检测）；
12）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13）确定泄漏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包括堵漏：停止泄漏、围堵泄漏、清除泄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4）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企业救援队伍等）；
15）事故发生企业现场处置基本要点：个体防护、消防保护、切断源头、隔离、倒置、稀释等。
[bookmark: _Toc23022]7.3.5 现场洗消
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并根据有害物质的品种使用相应的洗消药剂，对所有染毒人员及工具、装备进行洗消。对事故外溢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可能对人和环境继续造成危害的物质，应及时组织人员予以清除，消除危害后果，防止对人的继续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事故现场各处残留的有毒有害气体应彻底清除，泄漏液体、固体应统一收集处理，洗消污水应集中净化，严禁直接外排。
[bookmark: _Toc18383]7.3.6 现场监测
事故现场监测内容包括：
（1）确定不明危险物质的性质和名称；
（2）可能的异常工艺条件或参数；
（3）气象条件（如风向、风速、大气稳定度等）；
（4）空气中危险物质成分、浓度；
（5）水体（包括地下水、地沟）、土壤、农作物等环境卫生污染；
（6）危险物质可能的滞留区；
（7）可能的爆炸危险性；
（8）次生反应有害物或诱发其他危险等。
[bookmark: _Toc25934989][bookmark: _Toc31147][bookmark: _Toc27473][bookmark: _Toc10729][bookmark: _Toc17470][bookmark: _Toc50223141][bookmark: _Toc11000][bookmark: _Toc28591]7.4 响应升级
[bookmark: _Toc21920][bookmark: _Toc22991][bookmark: _Toc25934990][bookmark: _Toc30390][bookmark: _Toc3924][bookmark: _Toc5954][bookmark: _Toc31561]（1）因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次生或衍生出其他突发事件，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由其他专项应急指挥部、多个部门（单位）增援参与应急处置的，区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事态发展需要，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报告市政府。
如果预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将要波及其他地方政府的，应报市政府协调其他地方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2）当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超出本区自身控制能力，需要上级相关应急力量提供援助和支持的，由区政府向市政府请求增援，请求启动市级应急响应。
（3）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向抵达现场的上级应急救援机构负责人移交指挥权。
[bookmark: _Toc27194]7.5 信息发布
发生四级（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以及有可能影响公众生产生活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区应急指挥部要组织区委宣传部和指导现场指挥部发布信息，在启动应急响应后酌情发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基本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处置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直至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发生三级（较大）及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按程序批准授权区政府发布的，或启动本预案之外的应急预案时，区政府要组织区委宣传部等有关单位在24小时之内组织事故的新闻发布。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信息发布遵守及时、客观、真实的原则。信息发布内容主要包括：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事故类别；
（2）事故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
（3）事故的影响等。
对发生在敏感地点、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以及涉及隐瞒事故、事故口径表述前后不一等敏感问题，区应急指挥部要主动介入，及早回应，稳妥发布权威信息。
[bookmark: _Toc555][bookmark: _Toc7313][bookmark: _Toc32626][bookmark: _Toc32591][bookmark: _Toc50223145][bookmark: _Toc30138][bookmark: _Toc25934991][bookmark: _Toc4105]7.6 应急结束
当事故现场得以控制，遇险人员得到解救，事故伤亡情况已核实清楚，环境监测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即告结束。根据现场指挥部对事故现场处置情况报告及专家组评估建议，按程序批准后，由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宣布应急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事故已涉及到本预案之外应急时，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事故周边环境经有关环保检测部门检测确认合格后，由市应急指挥部通知本事故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周边区域及人员，事故危险已解除，应急救援终止。由市应急指挥部负责事故应急救援的工作总结。
应急结束后，区应急指挥部应将情况及时通知参与事故处置的有关部门，必要时还应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bookmark: _Toc8418][bookmark: _Toc25934992][bookmark: _Toc19861][bookmark: _Toc18497][bookmark: _Toc50223146][bookmark: _Toc23159][bookmark: _Toc29509][bookmark: _Toc14833]8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2697][bookmark: _Toc5245][bookmark: _Toc20698][bookmark: _Toc25934993][bookmark: _Toc27233][bookmark: _Toc50223147][bookmark: _Toc4687][bookmark: _Toc4875]8.1 善后处置
区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各应急救援队进行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疏散人员回迁、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32618]8.2 社会救助
（1）区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统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社会救助工作，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并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组织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和发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共青团等人民团体、社会公益性团体和组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互助互济和救灾捐赠活动。
（3）区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区司法局等制定事故法律援助方案，为受害人向事故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索赔提供法律援助。
[bookmark: _Toc25934994][bookmark: _Toc11390][bookmark: _Toc7909][bookmark: _Toc17919][bookmark: _Toc50223148][bookmark: _Toc17691][bookmark: _Toc25966][bookmark: _Toc8421]8.3 保险与理赔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9896][bookmark: _Toc24025][bookmark: _Toc50223149][bookmark: _Toc25934995][bookmark: _Toc5988][bookmark: _Toc12281][bookmark: _Toc20419][bookmark: _Toc14423]8.4 事故调查与评估
区人民政府组织事故调查小组在善后处置阶段应对事发原因、处置经过、损失、责任部门奖惩、援助需求等做出综合调查评估，并及时将调查评估报告报到应急指挥部。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应急工作组应对本组应急处置工作及时进行总结，并书面报区应急指挥部，由区应急指挥部汇总，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对应急预案存在的不足进行修正。
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对在处置危险化学品事故中有重大贡献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对处置事故中失职、渎职行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处罚和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26202][bookmark: _Toc15793][bookmark: _Toc2699][bookmark: _Toc25934997][bookmark: _Toc50223151][bookmark: _Toc27151][bookmark: _Toc30044][bookmark: _Toc10047]8.5 恢复与重建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社区、社区、村（居）委会或责任单位应立即组织制定恢复与重建计划，落实资金、物资和技术保障，迅速组织开展生产自救，恢复生产、生活、工作和社会秩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政府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修复被破坏的城市基础设施。
[bookmark: _Toc23802]8.6 责任与奖惩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按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和责任追究。
区政府对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对迟报、漏报、瞒报和谎报事故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7433][bookmark: _Toc19931][bookmark: _Toc25934998][bookmark: _Toc28634][bookmark: _Toc50223152][bookmark: _Toc26010][bookmark: _Toc1930][bookmark: _Toc22518]9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5935000][bookmark: _Toc14340][bookmark: _Toc23722][bookmark: _Toc1711][bookmark: _Toc10688][bookmark: _Toc31871][bookmark: _Toc50223154][bookmark: _Toc7298]9.1 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应急队伍保障的，由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配合单位为区应急管理局、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教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水务林业局、海棠湾供电所、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等有关单位。必要时，报请区政府，协调其它相关单位支援危险化学品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7120][bookmark: _Toc20227][bookmark: _Toc7339][bookmark: _Toc29128][bookmark: _Toc22824][bookmark: _Toc50223155][bookmark: _Toc25935001][bookmark: _Toc15327]9.2 应急物资及装备保障
事发地社区、村（居）委会、企业应在现场指挥部的指挥下，协调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保障。应急救援装备、物资、药品、消防器材、个体防护用品（具）均应配置齐全，并按规定定期检查维护保养，使其经常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物资需求保障的，如：危化品泄漏、燃爆、气体中毒等发生相关危化品安全事故，需要用到的相关物资由区应急管理局提供需求物资的调配、车辆的调动、应急物资的运输、人员的疏散撤离，以及应急救援人员、受伤中毒人员、转移疏散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bookmark: _Toc50223153][bookmark: _Toc29265][bookmark: _Toc4686][bookmark: _Toc25081][bookmark: _Toc13771][bookmark: _Toc29993][bookmark: _Toc17048][bookmark: _Toc25934999][bookmark: _Toc25935002][bookmark: _Toc50223156][bookmark: _Toc13791][bookmark: _Toc1372][bookmark: _Toc11492][bookmark: _Toc20166][bookmark: _Toc14101]9.3 通信与信息保障
区应急指挥部和各小组成员均贮存手机联系方式，保证应急的通信畅通。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联系方式的管理和内容的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2462]9.4 交通运输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交通运输及管制的，由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牵头，组织市交警支队海棠大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教育局、事发地社区、村（居）委等有关单位提供保障。
[bookmark: 6.6治安保障][bookmark: 6.5医疗卫生保障][bookmark: 6.7物资保障][bookmark: _bookmark18][bookmark: _Toc26968][bookmark: _Toc28521][bookmark: _Toc50223157][bookmark: _Toc16758][bookmark: _Toc4854][bookmark: _Toc25935003][bookmark: _Toc5635][bookmark: _Toc8953]9.5 医疗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医疗卫生保障的，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医疗救治单位保障；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协调各级医疗救护队伍实施医疗救治，并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特点，落实专门救治医院， 配备相应药品和器材。必要时联络附近的市医疗机构。
[bookmark: _Toc12292][bookmark: _Toc20723][bookmark: _Toc50223158][bookmark: _Toc23596][bookmark: _Toc20213][bookmark: _Toc18186][bookmark: _Toc2140][bookmark: _Toc25935004]9.6 治安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到治安秩序保障的，由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牵头组织市交警支队海棠大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等有关单位进行保障。
[bookmark: _Toc8771][bookmark: _Toc17732][bookmark: _Toc24814][bookmark: _Toc50223160][bookmark: _Toc11308][bookmark: _Toc25935006][bookmark: _Toc31110][bookmark: _Toc13239][bookmark: _Toc30652][bookmark: _Toc31909]9.7 技术保障
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应急管理局、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等部门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法、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区应急管理局组建区危险化学品应急专家组，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信息库，为事故处置提供技术咨询。
[bookmark: _Toc5870][bookmark: _Toc15903][bookmark: _Toc25935008][bookmark: _Toc28818][bookmark: _Toc21703][bookmark: _Toc9342][bookmark: _Toc50223162][bookmark: _Toc10312][bookmark: _Toc28767][bookmark: _Toc25951]9.8 资金保障
处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所需财政负担的经费，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各级（单位）财政应建立完善应急经费快速拨付机制。
[bookmark: _Toc31642][bookmark: _Toc50223167][bookmark: _Toc19329][bookmark: _Toc28991][bookmark: _Toc25935013][bookmark: _Toc5741][bookmark: _Toc10268][bookmark: _Toc226]10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060][bookmark: _Toc50223168][bookmark: _Toc25935014][bookmark: _Toc25386][bookmark: _Toc19599][bookmark: _Toc19829][bookmark: _Toc10576][bookmark: _Toc1647]10.1 预案修订
（1）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按照有关规定管理与修订。
（2）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如应急救援实践的经验教训或出现的新情况和应急演练发现预案存在的问题，区应急管理局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3）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突发事件分级标准等重要内容的，修订工作应按规定程序组织进行编制、审批、备案、发布。仅涉及其他内容的，修订程序可根据情况适当简化。
（4）危险化学品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至少每三年修订一次，预案修订情况应有记录并归档。
[bookmark: _Toc25935015][bookmark: _Toc12641][bookmark: _Toc807][bookmark: _Toc17525][bookmark: _Toc50223169][bookmark: _Toc11588][bookmark: _Toc8293][bookmark: _Toc27768]10.2 预案审批、发布与备案
（1）本预案编制或修订完成后，按程序报区人民政府审批，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或者区应急指挥部名义印发。
（2）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预案中附件所列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如因职务调整、工作调动等原因发生变动时，由继任者继续履行其职责。
（3）本预案审批单位应当在应急预案印发后的20个工作日内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同时抄送市公安局海棠分局、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区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
[bookmark: 8.3应急预案实施][bookmark: _bookmark24][bookmark: 8.4制定与解释][bookmark: _Toc30591][bookmark: _Toc24056][bookmark: _Toc25935016][bookmark: _Toc17730][bookmark: _Toc4410][bookmark: _Toc24896][bookmark: _Toc50223170][bookmark: _Toc24191][bookmark: _Toc25935017][bookmark: _Toc3613][bookmark: _Toc16985][bookmark: _Toc9811][bookmark: _Toc22379]10.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4827][bookmark: _Toc5022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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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296]11 附件
[bookmark: _Toc21248][bookmark: _Toc467954084][bookmark: _Toc3218][bookmark: _Toc50223172] (
危险化学品
事故
)11.1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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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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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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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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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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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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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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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18380][bookmark: _Toc25935019][bookmark: _Toc20093][bookmark: _Toc13150][bookmark: _Toc32312][bookmark: _Toc50223178][bookmark: _Toc3450][bookmark: _Toc21598]11.2 区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18932][bookmark: _Toc58789996][bookmark: _Toc29685][bookmark: _Toc31925][bookmark: _Toc52236792]海棠区应急指挥部成员通信录
	序号
	单位
	联络员
	手机
	24小时应急电话

	1
	指挥长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石廷伟
	13876866565
	

	2
	副指挥长
（分管副区长）
	黄启鸣
	13976795868
	

	3
	副指挥长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蔡亦广
	13637540701
	38888133

	4
	副指挥长
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江帅
	1351802
	88755005

	5
	区应急管理局
	蔡亦广
	13637540701
	38888133

	6
	三亚市海棠区消防救援大队
	江帅
	13518029644
	88755005

	7
	区人民武装部
	杜有为
	17340685603
	

	8
	市公安局海棠分局
	梁营
	13907609666
	38273013

	9
	市交警支队海棠大队
	毛向勤
	13379993399
	88813112

	10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代传军
	13138963261
	38888115
38888116

	11
	区交通运输局
	简元升
	13976119837
	38232249

	12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王文正
	13976976969
	38888101

	13
	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
	叶志军
	13876206584
	38888053

	1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
	
	
	

	15
	区教育局
	钟向能
	13876841106
	38888070

	16
	区农业农村局
	温永昌
	18976588335
	38888167

	17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李峻昭
	18976414289
	38888024

	18
	区委宣传部
	李丽英
	16525876688
	88812566

	19
	区委统战部
	黄泽纬
	13976844800
	88811341

	20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黎晓菲
	13637606938
	38888035

	21
	区财政局
	游宇清
	13876593836
	38888056

	22
	区商务局
	阮威
	15607623722
	38888211

	23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钟铭
	15091996140
	88812580

	24
	区水务林业局
	刘少峙
	15607639025
	38888126

	25
	区总工会
	黄锐
	13876567127
	88755311

	26
	区司法局
	丁舰
	18608985601
	38888086

	27
	海棠湾供电所
	周正威
	18789827466
	18976442016

	28
	藤桥派出所
	贾博儒
	13379995992
	88811889

	29
	林旺派出所
	胡俊凯
	15108985295
	88819899

	30
	藤桥海岸派出所
	高伟
	18389747321
	88811027

	31
	后海边防派出所
	吴育王
	13807531931
	88751009

	32
	林旺社区
	陈蔚
	13617586166
	

	33
	永宁社区
	陈文矫
	13907503968
	

	34
	藤海社区
	林明龙
	15108989879
	

	35
	升昌村委会
	李美双
	15208911503
	

	36
	东溪村委会 
	林志命
	13876798138
	

	37
	龙楼村委会
	梁平
	18976286181
	

	38
	营头村委会
	陈泰文
	13034967701
	

	39
	海丰村委会
	苏向荣
	13876595505
	

	40
	椰林村委会
	刘衍洪
	13876203848
	

	41
	龙海村委会
	翟宏维
	18876966664
	

	42
	藤桥村委会
	全业旺
	13876918678
	

	43
	风塘村委会
	陈帮文
	13876203100
	

	44
	洪李村委会
	王康熙
	13518887799
	

	45
	北山村委会
	苏玉花
	13198905731
	

	46
	龙江村委会
	黎育江
	13178920020
	

	47
	林新村委会
	徐翔
	13006077997
	

	48
	三灶村委会
	欧能友
	15103696999
	

	49
	庄大村委会
	杨亮
	18876792486
	

	50
	湾坡村委会
	周其川
	18789968998
	

	51
	江林村委会
	林廷文
	13158975606
	

	52
	青田村委会
	蒲忠源
	13876420006
	

	53
	铁炉村委会
	周志忠
	18876927487
	

	54
	南田社区
	符天德
	13907601608
	

	55
	长海社区
	黎思思
	13976799715
	

	56
	红旗社区
	谢明
	13876660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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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28][bookmark: 附件3：万宁市危险化学品企业花名册及联系电话][bookmark: _bookmark29][bookmark: 附件4：规范化格式文本][bookmark: _bookmark27][bookmark: 附件2：重要物资装备清单][bookmark: _Toc25935022][bookmark: _Toc2946][bookmark: _Toc32619][bookmark: _Toc15991][bookmark: _Toc50223179][bookmark: _Toc29866][bookmark: _Toc4655][bookmark: _Toc7385]11.3 规范化格式文本
海棠区应急管理局

	报警部门
	
	报警时间
	
	报警人
	

	接警部门
	
	接警时间
	
	接警人
	

	事故
（事件）
情况
描述
记录
	

	应急
指挥部
办公室
处理
意见
	




签名：

	应急
指挥部
领导
意见
	




签名：

	备注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信息处理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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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
命 令
各有关部门、各应急小组：
时  分，发生事故，现命令：
1、立即启动本单位级预案，并做好报告海棠区人民政府启动本专项预案之外应急响应的准备。
2、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各单位成员立即到应急指挥部指挥抢险。
3、各应急小组要立即出动，全力抢险。
4、安全疏散组立即组织做好无关人员疏散准备工作。

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指挥长
年	 月	 日	 时	 分
	签发人
	
	签发时间
	日
	时
	分

	传发人
	
	传发时间
	日
	时
	分






事故信息上报表
	事故
时间
	

	事故
地点
	

	事故
类别
	

	事故
概况
及现场
情况
	

	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死亡	人，重伤	人，财产损失	万元，详情如下：

	事故初步
原因分析
	

	其它
	


 填报部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应急演练评估表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组织部门
	
	协同部门
	

	现场指挥
	
	职务
	

	指挥与控制
	
	接警的处理与初步过
程控制是否及时准确
	

	警戒与疏散
	
	
	

	抢险救援
	
	警戒组织划分是否
合理有效，
疏散组织是否有效
	

	后勤与医疗
	
	事故现场救援是否
及时，方法是否恰当，
采取的初步控制措施
是否恰当及时
	

	信息发布
	
	是否对外发布相关
信息，发布形式、
内容是否正确
	

	应急恢复
	
	演练完毕是否及时
组织恢复现场
	

	总体评价
	



海棠区应急管理局

预案修订记录表
	[bookmark: 附件5：地理位置图][bookmark: _bookmark30]修订日期
	
	生效日期
	

	修订申请部门
	
	修订后版本号
	

	修订人员
	

	主要修订内容：


	审批信息
	

	审核
	
	批准
	





[bookmark: _Toc467954076][bookmark: _Toc6644][bookmark: _Toc50223177][bookmark: _Toc3397]11.4 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名录
海棠区域内加油（气）站名册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住所
仓储地址
	经营贮存使
用物质范围
	仓库总
计库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三亚海棠供气站
	海棠区藤桥村义园坡
	民用液化石油气
	70立方米
	陈宗强
	13976791135

	2
	三亚中燃海棠湾汽车加气站
	三亚市海棠区林旺海榆东线K293段
	天然气
	60立方米
	苏心宝
	13976845600

	3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第一气源站
	三亚市海棠区223国道林旺农场路30米处
	天燃气
	200立方米
	符征
	13637534350

	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双拥加油加气合建站
	三亚市海棠区湾坡路
	汽油、柴油、天然气
	135立方米
	郑建波
	18089799600

	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三亚藤桥加油站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龙海路海棠区消防中队旁中石化三亚藤桥加油站
	汽油、柴油
	120m3
	陈宇翔
	13976281113

	6
	三亚市林旺农机加油站
	三亚市海棠区林旺大道66号
	汽油、柴油
	150立方米
	吴娟
	18876899977

	7
	三亚迅发石油贸易有限公司海棠湾迅发加油站
	三亚市海棠区藤桥新民路
	汽油、柴油
	150立方米
	徐治克
	13876868656





海棠区涉液氨企业名录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住所
仓储地址
	经营贮存使
用物质范围
	仓库总
计库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海棠区供气企业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站点名称
	备注

	1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管道燃气

	2
	三亚中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中燃海棠湾加气站
	汽车加气站

	3
	三亚海棠湾轻化有限公司
	海棠湾供气站
	液化石油气





[bookmark: _Toc23805][bookmark: _Toc30496]
[bookmark: _Toc12926]11.5 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清单
海棠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清单
	[bookmark: bookmark55][bookmark: bookmark54][bookmark: bookmark53]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储存介质/生产装置
	数量/加工量
	R值
	级别
	源长
	电话

	1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第一气源站：海棠区龙江风情小镇对面
	LNG/立式储罐
	135t
	1.45
	四级
	林司茵
	88612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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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019][bookmark: _Toc15316][bookmark: _Toc1444][bookmark: _Toc8984]11.6 应急资源、队伍清单
[bookmark: _Toc15292][bookmark: _Toc12523]6.1 区应急物资（社会资源）
区应急物资表（社会资源）
	序号
	单位
	物资
	数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消防水炮
	6
	




林司茵
	




88612226

	
	
	喷淋系统
	4
	
	

	
	
	高倍泡沫发生器
	1
	
	

	
	
	脉冲氩弧焊机
	1
	
	

	
	
	柴油发电机
	1
	
	

	
	
	单相汽油发电机组
	1
	
	

	
	
	路面钻孔机
	1
	
	

	
	
	防爆风机
	1
	
	

	
	
	多功能遥控灯盘
	1
	
	

	
	
	防爆对讲机
	3
	
	

	
	
	对讲机
	8
	
	

	
	
	铰接式切管机
	2
	
	

	
	
	旋转式切管机
	1
	
	

	
	
	手持式燃气检漏仪
	1
	
	

	
	
	手推式燃气检漏仪
	1
	
	

	
	
	多功能接地电阻测试仪
	1
	
	

	
	
	直流电火花检漏仪
	1
	
	

	
	
	电火花检漏仪
	1
	
	

	
	
	防腐层检漏仪
	1
	
	

	
	
	多模式超声波测厚仪
	1
	
	

	
	
	多用途燃气泄漏检测仪
	1
	
	

	
	
	管线探测仪
	1
	
	

	
	
	智能管线探测仪
	1
	
	

	
	
	漏电探测仪
	4
	
	

	
	
	便携式符合气体检测仪
	2
	
	

	
	
	PCM防腐层检漏仪
	1
	
	

	
	
	水泵
	1
	
	

	
	
	微型自吸水泵
	
	
	

	
	
	自给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3
	
	

	
	
	冲孔棒
	1
	
	

	
	
	PE封堵器
	1
	
	

	
	
	轮扳手
	1
	
	

	
	
	防爆抢险工具
	1
	
	

	
	
	铝合金管钳
	6
	
	

	
	
	管道连接件
	10
	
	

	
	
	避火服
	8
	
	

	
	
	正压式消防呼吸器
	9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9
	
	

	
	
	消防手套
	18
	
	

	
	
	消防员安全腰带
	9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9
	
	










[bookmark: _Toc10050][bookmark: _Toc24807]6.2 医疗应急资源
三亚市各医院院前急救网络救护车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普通型救护车
	负压车
	物资保障车
	车辆统计
	呼吸机

	1
	三亚市人民医院
	13
	2
	1
	16
	15

	2
	三亚中心医院
	11
	4
	0
	15
	11

	3
	三亚市中医院
	9
	1
	0
	10
	4

	4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
	5
	1
	0
	6
	1

	5
	301海南分院
	4
	0
	0
	4
	4

	6
	三亚市哈尔滨鸿森医院
	3
	0
	0
	3
	3

	7
	海南圣巴厘医院
	2
	1
	0
	3
	1

	8
	经纬航空转运中心
	1
	0
	0
	1
	1

	总计
	
	48
	9
	1
	58
	40




[bookmark: _Toc5462][bookmark: _Toc26811]6.3企业应急队伍
三亚市企业应急队伍情况表

	序号
	单位
	应急队伍名称
	人数
	主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三亚长丰天然气抢险队
	35
	林司茵
	88612226

	2
	三亚福山油田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志愿消防队
	22
	符穆贵
	15109899455

	3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自有义务消防员
	
	兰素钢
	18886868989

	4
	海南太平洋石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义务消防队
	17
	方泽波
	18289985266



[bookmark: _Toc27395]11.7 重点防范目标应急处置指南
[bookmark: _Toc13187][bookmark: _Toc50223173][bookmark: _Toc908][bookmark: _Toc467954085]7.1液氨罐泄漏、着火、爆炸
液氨贮罐泄漏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约150米，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和电源 。处置人员立即穿好防化服，戴好空气呼吸器，做好防护后进入现场。首先查看现场有无中毒人员，若有人员中毒，应以最快速度将中毒受伤者脱离现场，其次开启所有液氨贮罐顶部喷淋装置进行喷淋，关闭所有液氨贮罐的进出口阀门，用大量消防水喷向泄漏区进行稀释、溶解。高浓度泄漏区，用含盐酸的雾状水中和、稀释、溶解，同时判断液氨泄漏的压力和泄漏口的大小及其形状，准备好堵漏的材料（如软水塞、橡皮塞粘合剂等），堵漏工作准备就绪后，立即用堵漏材料堵漏。在堵漏时如果条件允许，可同时进行倒槽处理，溶解的废氨水应及时进行处理。
液氨贮罐发生着火时：处置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后进入现场，首先查看现场有无受伤人员，若有人员受伤应以最快速度将受伤者脱离现场，交由医务人员进行救治，其次开启所有液氨贮罐顶部喷淋装置进行喷淋，关闭所有液氨贮罐的进出口阀门，用大量消防水喷向泄漏区进行稀释、溶解，并进行灭火，火灭后要立即判断液氨泄漏的压力和泄漏口的大小及其形状，准备好堵漏材料（如软木塞、橡皮塞、粘合剂等），堵漏工作准备就绪后，立即用堵漏材料堵漏。如果条件允许，可同时进行倒槽处理，溶解的废氨水及时处理；若无法切断泄漏源的情况下，则不允许熄灭稳定燃烧的火焰，应冷却着火贮罐及周围贮罐，控制着火范围，直到液氨燃尽。现场指挥人员要密切注意各种危险征兆，若遇到火势难以熄灭，着火处火焰变亮耀眼，伴有尖叫、安全阀打开，罐体晃动等爆裂征兆时，指挥员必须适时做出准确判断，及时下达撤退命令，现场人员看到或听到事先规定的撤退信号后，应迅速撤退至安全地带。
液氨贮罐发生爆炸后，处置人员做好防护后进入现场，首先查看现场有无中毒、受伤者，若有人员中毒受伤，应以最快速度将中毒受伤者脱离现场，交由医务人员进行处理，其次开启所有液氨贮罐顶部喷淋装置进行喷淋，关闭所有液氨贮罐的进出口阀门，用大量消防水喷向爆炸区进行稀释、溶解，溶解的废氨水及时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467954087][bookmark: _Toc50223174][bookmark: _Toc1868][bookmark: _Toc16808]7.2汽油等油品经营企业泄漏、火灾、爆炸
消除所有点火源及切断电源，切断物料。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关阀堵漏、物料倒空、泄压；作业时所有设备应接地。建议应急处置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毒、防静电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使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灭火。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小量泄漏时，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大量泄漏时，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bookmark: _Toc7999][bookmark: _Toc467954088][bookmark: _Toc1508][bookmark: _Toc50223175]7.3液化石油气贮存企业泄漏、火灾、爆炸
消除所有点火源及切断电源、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控制泄漏源（堵漏）或泄压排空。由安全泄压阀和放空管，经密闭管道泄放至火炬系统焚烧放空或设置应急管线，将物料倒至备用储罐。
建议应急处置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静电防寒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
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现场可利用可燃气体检测仪检测划分警戒）。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静风泄漏时，液化石油气沉在底部并向低洼处流动，无关人员应向高处撤离。若可能翻转容器，使之逸出气体，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
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100米。如果为大量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800米。如火场内如有储罐、槽车或罐车，隔离至少1600米（以泄漏源为中心，半径1600米的隔离区）。采用泡沫、二氧化碳、雾状水灭火。打开罐区的喷淋装置，对相关储罐进行冷却。组织足够的力量，将火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用消防水冷却着火及邻近罐壁，并保护毗邻建筑物免受火势威胁控制火势不再扩大蔓延。
在安全距离外，用带架水枪以开花的形式和固定式喷雾水枪对准罐壁和泄漏点喷射，以降低温度和可燃气体的浓度。
控制蒸气云。如有条件，可以用蒸汽或氮气带对准泄漏点送气，用来冲散可燃气体；用泡沫或干粉覆盖泄漏的液相，减少液化石油气蒸发，用喷雾水（或强制通风）转移液化石油气蒸气云飘逸的方向，使其在安全地方扩散掉。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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